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专项

项目指南——数智时代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研究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

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为农业现代化

和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农产品供应链作为连接田间地头

与消费者餐桌的关键纽带，不仅是农业产业的“生命线”，

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然而，当前我国农产品

供应链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导致供应链

透明度不足、小农户融资可得性低与供应链金融风险传导高、

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生产与流通环节的不确定

性等。这些挑战相互叠加，降低了农产品跨区域流通的效率，

削弱了系统应对周期性波动的调节能力，不仅容易引发局部

地区农产品滞销、价格剧烈波动等市场失衡现象，损害包括

农户在内的供应链各主体利益，影响其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更对农产品市场的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安全及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亟需依托数智技术，如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增强农产品供应链

的韧性、优化供应链结构并提升协同效率，从而构建起更加

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为此，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设立“数智时代农产品供应

链管理研究”专项项目。

一、总体科学目标

本专项项目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的深度融合路径，重点围绕智能化决策、透明化治理、极端



气候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等关键科学问题，系统探索复杂环境

下数智技术驱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转型与多主体协

同机制，进而构建高韧性、强协同的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本专项项目鼓励采用跨学科合作、数据与场景双驱动的研究

范式，通过推动基础理论创新与典型应用示范相结合，为智

慧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二、拟资助研究方向

（一）农产品供应链信息透明化与可追溯管理理论及方

法（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211，申请代码 2 选择管

理科学部 G0109 或其他）。

针对农产品供应链链条长、主体多元分散、供需信息不

对称等现实问题，提出数智驱动的信息获取、披露与共享策

略以提升供应链信息透明度，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信息透明

化与可追溯的管理理论及方法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上游农户生产信息溯源与共享机制设计；（2）下游实时需

求、物流等多源信息感知、共享与透明化实现路径；（3）

农产品质量动态追踪预警与消费者信任模型研究；（4）农

产品溯源信息标准与系统建设及政策设计研究。

（二）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管理与治理模式（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211，申请代码 2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14

或 G0307）。

针对农产品供应链小农户融资可得性低与供应链金融

风险传导高的双重难题，突破传统金融依赖抵押物的范式，

构建以农产品供应链数据资产化为目标的新型信用体系及



融资理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产品供应链数据要

素的信用形成机理与评估理论；（2）小农户融资行为的异

质性与模式挖掘，以及驱动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3）数

据驱动的农产品供应链智能化金融产品设计研究；（4）农

产品供应链金融“数据-信用-保险”联动风控与韧性治理模

式研究。

（三）极端气候对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冲击与风险管理机

制（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211，申请代码 2 选择管

理科学部 G0113 或其他）。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导致的供

应链中断风险，突破传统被动应对模式，构建基于“预测-

响应-恢复-治理”的高韧性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1）预测并评估极端气候风险及其对农产品供应

链的冲击；（2）考虑农业生产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农产

品供应链布局与战略储备机制；（3）极端天气冲击下农产

品供应链的应急调度与恢复机制；（4）多主体协同的极端

气候风险应对与治理机制研究。

（四）农产品供应链可持续运营管理与数智技术赋能（申

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211，申请代码 2 选择管理科学

部 G0109 或其他）。

针对农业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利益分配失衡、产销失衡

与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突破传统粗放式管理模式，强化精

准农业等数智技术赋能作用，构建围绕“经济-社会-环境”

多维目标的可持续运营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面



向分散经营的农产品可持续种植组织模式选择；（2）公平

导向的农产品供应链采购策略优化；（3）应对滞销与浪费

的农产品供应链全渠道产销协同与减损决策；（4）基于精

准农业等数智技术的农产品绿色生产运营模式与政策支撑。

三、资助计划

专项项目资助期限为 4 年，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填写

“2026 年 1 月 1 日-2029 年 12 月 31 日”，拟资助 4 项左右，

直接费用的平均资助强度约 200 万元/项。

四、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

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

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1. 本专项项目申请时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 2 项的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

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 2 项的

范围。

2. 申请人和参与者只能申请或参与申请 1 项本专项项

目。



3.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专项项目中的研究项目。

（三）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9 日-2025 年 10 月 15

日。

2. 本专项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

体要求如下：

（1）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项目指

南和《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相关内容，

不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2）本专项项目旨在紧密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将对相

关研究进行战略性的方向引导和优势整合，成为一个专项项

目集群。申请人应根据本专项拟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和项目

指南公布的拟资助研究方向，自行拟定项目名称、科学目标、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相应的研究经费等。

（ 3 ） 申 请 人 登 录 科 学 基 金 网 络 信 息 系 统

https://grants.nsfc.gov.cn/（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

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按照撰写提纲及相

关要求撰写申请书。

（4）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说

明选择“研究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

申请代码 1应按照拟资助研究方向标明的申请代码要求选择

管理科学部下属的申请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

目申请不予受理。申请项目名称可以不同于拟资助研究方向



下列出的研究内容名称，但应属该内容所辖之内的研究领域。

管理科学部不受理下列申请人的项目申请：①作为项目

负责人近 5 年（2020 年 1 月 1 日后）已经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资助，但在本专项项目申请截止日期前，尚未获得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者。若已获得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申请人

须以附件方式在线提交加盖依托单位法人公章的《结项证书》

扫描件。②2025 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作为负责人

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者。

（5）每个专项项目的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数合计

不得超过 3 个；主要参与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贡献者。

（6）申请人应当按照专项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提纲撰写

申请书，请在申请书正文开头注明“2025 年度专项项目数智

时代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研究：***（按照上述 4 个拟资助研

究方向之一填写）”。申请书应突出有限目标和重点突破，

明确对实现本专项总体科学目标和解决核心科学问题的贡

献。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专项项目相关的其他科技计

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

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7）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预算编报要求的内容，认真如实编

报项目预算，依托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审核。

（8）本专项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人完成申请书



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依托单位只需在

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须报送纸质申请书，但必

须在项目接收工作截止时间（2025 年 10 月 15 日 16 时）前

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认

真审核。项目获批准后，依托单位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

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

一并提交。

3. 本专项项目咨询方式：

（1）填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联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协助解决，联系电话：010-62317474。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负

责接收申请材料，如材料不完整，将不予接收。联系电话：

010-62328591。

（3）其他问题可咨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

学部管理科学二处

联系人：何毅，电话：010-62327769，电子邮箱：

heyi@nsfc.gov.cn

（四）其他注意事项。

1. 为实现专项总体科学目标，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

应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享的规定，项目执行

过程中须关注与本专项其他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

2. 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专项项目集群的形成，

本专项项目将设专项项目指导专家组和协调推进组，每年举

办一次资助项目的年度学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



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上述学术交

流活动，并认真开展学术交流。


